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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对于劳动仲裁案件中适用财产保全的思考

 作    者：程增祥

 作者单位：重庆市潼南县人民法院

 导    师：

 其他作者：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劳动仲裁 财产保全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财险网 

 正    文：

    在近日的审判工作中遇见这样一个案例：当事人刘某在某区三和家具厂工作过程中发生工伤事故，经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鉴定为四级伤残。该厂未给刘某办理工伤保险，事发后也拒不支付任何工伤赔付费用。另查，该厂虽有价值

近百万的设备，工人数十人，但其工商登记的性质却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邹某。故刘某以邹某为被申诉人向劳动

仲裁委提请仲裁，要求邹某支付工伤保险赔偿金。 

 

    刘某在提请仲裁后，调查到邹某又正在它县开办一家具厂，规模更大，即将投产。但该厂工商登记的性质仍为个

体，经营者的姓名换成了其丈夫兄弟的名字陈某，且了解到现在的三和家具厂厂房租期还有半年，有停产迁移的迹

象。如此，也就是说作为用人单位的三和家具厂，为了逃避有可能的数十万赔偿金，出现了转移财产的迹象。如果没

有该厂的财产作为赔偿的保证，对于刘某权益的保障将是非常不利的，极有可能到时得到的是数十万的“空头支票” 

一张。为此，刘某在他人指点下想到了财产保全，只要能对三和家具厂的现有财产进行保全，就不怕被诉人邹某变更

工商登记、转移财产。但当真正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时候却出现了难题，劳动仲裁委以无权实施保全措施为由将当事

人转到法院，我院立案庭也从为处理过类似保全案件，即便是实施，也确实找不到相关的法律依据，一时不知从何下

手。  

    财产保全，是指遇有有关的财产可能被转移、隐匿、毁灭等情形，从而可能造成对利害关系人权益的损害或可能

使裁判机关将来的裁判难以执行或不能执行时，根据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而对有关财产采取保护措施的制度。其意

义关键就在于维护利害关系人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保证裁判在社会实践中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法院审判实务中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财产保全包括诉前财产保全和诉讼财产保全两类。但无论哪一类，都

有一个大前提是，保全争议纠纷的处理单位必须是人民法院，即或是诉前财产保全，法律也规定在保全措施采取后１

５日内利害关系人必须起诉，否则解除财产保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不能

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

的有关规定提交人民法院。  

    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适用仲裁法的规定。也

就是说在商事仲裁领域也有与民事诉讼法类似的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对于利害关系人权益的保障能够达到同民诉法

相似的效果。  

    但是纵观我国有关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及其解释中，却

找不到任何关于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中如何适用、能否适用财产保全措施的规定。由此才导致了本文中的当事人刘某出

现欲提出财产保全却申请无门的窘境。首先，本案的情况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中财产保全的规定，此案并未由

法院受理，其现尚处于劳动仲裁阶段。另外，本案也不可能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15日的期

限，而处于仲裁阶段的案件审结还有一个过程，除非刘某以15日为限不断重复向法院提出申请，这虽不违法但根本不

具备现实操作性。再者，本案的情形也没有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基础，因为对于劳动争

议仲裁案件的处理，自有一套专门的规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劳动仲裁程序中是不可能类推适用仲裁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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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本案中就出现了一个法律适用和当事人权益保护的强烈冲突，也可以说反映出了法律规定和司法实务的一

个空白。１９９３年颁布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作为沿用至今的处理劳动仲裁纠纷的主要法规，制定之初就未予

考虑财产保全的问题。  

    当然，九十年代的劳动争议，一般都不会涉及多大的财产纠纷。而且那时的私营企业较之现在少，发生一些工伤

赔付方面的纠纷，如用人单位是国有企业的情况下也能得到较合理的解决，所以保全需求的冲突还不是十分明显。然

而，我国的经济体制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丰富之后，用人单位的种类也发生了明显的多样化。公司法人、企业法

人、非法人单位、个体户等，都成了劳动法规所调整的用人单位，而且数量并不在少数。虽然法律明确规定这些单位

都应该为劳动者办理强制工伤保险，但现实的数据是缴纳了相关社会保险的务工者不到总数的一半，特别是进城务工

的农民工尤甚。一旦发生工伤事故，赔偿义务承担者就不是社会保险基金，而是作为用人单位的企业，企业的所有

者、投资者。特别是那些作坊似的小工厂、个体户，极易发生抽逃资金，转移财产等情况。  

    因为，依照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未办理工伤保险的职工发生工伤事故后，按照条例规定计算出的保险赔偿金将

全部由用人单位直接支付给劳动者。而这笔赔偿金有时数额是巨大的，动辄十万、数十万。像本案中刘某的情况，医

疗费加上各种赔偿金，有近５０万元。这样一笔巨款，对于一个个体户来说，这也许就是他资产的全部，要他自觉的

履行可谓难上难。所以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逃避赔偿义务的行为，这已成为了工伤保险赔偿纠纷中的一个

惯有难题。  

    如果不再在劳动争议仲裁纠纷中引入财产保全机制，将会使用人单位在仲裁程序中转移财产、逃避赔偿责任的行

为游离于法律之外，使受伤职工应有的劳动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特别是现在农民工权益保障成为关注重点，提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更应通过法院、劳动等各个部门的协调，统一认识到紧迫性。建议借鉴仲裁法的

规定，尽快合理地解决存在的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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